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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63号 

 
关于对原产于日本、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进口甲乙酮征收反倾销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07年11月22日起，

对原产于日本、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进口甲乙酮征收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商务部为此发布了2007年

第81号公告（详见附件1）。现将执行中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2007年11月22日起，对原产于日本、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进口甲乙酮（即甲基乙基（甲）

酮，又名丁酮或2-丁酮，税则号列：29141200），海关除按现行规定征收进口关税外，还应区别不同

的供货厂商，按照本公告附件2所列的适用税率和下述计算公式征收反倾销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 

  反倾销税税额=完税价格×反倾销税税率 

  进口环节增值税税额=（完税价格+关税税额+反倾销税税额）×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 

  应征收反倾销税产品的详细描述，详见本公告附件1。 

  二、凡申报进口甲乙酮的进口经营单位，应当向海关提交原产地证明。如果原产地为日本的，还

需提供原厂商发票。对于申报进口甲乙酮时不能提供原产地证明，且经查验也无法确定货物的原产地

不是日本、台湾地区或新加坡的，海关应当按照本公告附件2所列的最高反倾销税税率征收反倾销税。

对于能够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是日本，但进口经营单位不能提供原厂商发票，且通过其他合法、有效的

单证也无法确定原生产厂商的，海关应当按照本公告附件2所列的“其他日本公司”适用的反倾销税税

率征收反倾销税。 

  三、有关加工贸易保税进口原产于日本、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甲乙酮如何征收反倾销税等方面的

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01年第9号公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11号的规定执

行。 

  四、对于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之后进口原产于日本、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甲乙酮已经缴纳的反倾

销保证金，按本公告规定的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税率计征并转为反倾销税，与之同时

缴纳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保证金一并转为进口环节增值税。上述保证金超出按本公告规定的税率计算的

反倾销税及相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部分，可自2007年11月22日起6个月内向征收地海关申请退还，不

足部分不再补征。 

  五、在对原产于日本、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进口甲乙酮征收反倾销税期间，进口相同或类似货物

而海关无法确定是否应对其征收反倾销税时，有关经营单位应向商务部提出申请，由商务部商有关部

门作出裁定，海关依据商务部的裁定执行。 

  特此公告。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7年第81号公告 

     2．甲乙酮反倾销税税率表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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